
2 018 年 12 月 19 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 
司法機構為法律執業者及法律學生  

提供的入職機會及制度  

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就司法機構為法律執業者及法律學生提供

的入職機會及制度提供一般資料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《基本法》第 9 2 條訂明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及

司法人員，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，並可從其

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。  
 
3 .  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專業資格，在相關法例

有所訂明。簡而言之，任何人如在香港或任何其他普通法適

用地區的任何法院，有資格以大律師、律師或訟辯人身分執

業，而在取得該等資格後的執業經驗亦達到最低年期要求，

即有資格獲委任為法官或司法人員。就高等法院法官而言，

其取得專業資格後執業經驗的法定最低年期為 1 0 年；就區

域法院法官和裁判官而言，兩者的法定最低執業年期均為五

年。  
 
 
實任任命  
 
4 .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、區域法院法官和常任裁判

官的實任任命均是透過公開招聘而作出。在 20 11 至 201 7
年期間，就不同司法職級進行及完成的公開招聘工作共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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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輪。經這些公開招聘而作出的司法任命共有 104 項，當

中 63 名獲委任的人士為在司法機構以外執業的法律執業

者。新一輪招聘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工作已由 20 18 年中起分

階段展開。  
 
5 .  每次進行公開招聘，司法機構均會在其網頁及報章

刊登招聘廣告。本地及海外的應徵者均可提出申請。合資格

的應徵者若具有合適的司法和專業才能，並獲司法人員推薦

委員會推薦，便可獲委任為法官或司法人員。司法人員推薦

委員會是獨立的法定機構，負責就司法人員的任命向行政長

官作出建議。就司法人員的任命作出推薦時，讓司法機構能

維持至高的專業水平是十分重要的。  
 
6 .  根據過去數年公開招聘法官及司法人員的經驗，在

司法機構以外執業而獲任命爲法官或司法人員的法律執業

者，其取得專業資格後的執業經驗實遠遠超過法定的最低要

求。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而言，獲任命者在加入司法機

構前平均擁有 2 5 年的執業經驗。以區域法院法官和常任裁

判官而言，獲任命的外間法律執業者分別平均擁有 18 年和

1 4 年的執業經驗。  
 
 
聘任短期司法人手  
 
7 .  按照一貫做法，司法機構會繼續在可行範圍內，於

各級法院聘任短期司法人力資源。聘任司法機構以外執業者

為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，除了可配合各法院的運作需要，還

可為私人執業者提供汲取司法經驗的機會，以便他們考慮日

後是否加入司法工作。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專業資格

及經驗要求，與實任法官及司法人員在各相關法例訂明的要

求相同。  
 
8 .  按照慣常的暫委安排，各級法院的法院領導會物色

在司法機構以外有潛質的法律執業者，並邀請他們於訂明期

間在相關級別的法院出任暫委職位。現職法官及司法人員亦

會不時向有關的法院領導作出推薦。在某些情況下，有意出

任暫委職位的法律執業者亦可向有關的法院領導提出申請，

以探求出任暫委職位的可能性。兩個法律專業團體（即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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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）亦間或向各法院領導建議有潛質

的人選。  
 
9 .  各法院領導考慮有關事宜後，會向終審法院首席法

官推薦合適的人選。委任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權力歸屬於

終審法院首席法官。在作出任何短期司法任命時，終審法院

首席法官認為，司法機構能繼續維持至高的專業水平，不負

公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，尤為重要。  
 
1 0 .  須予注意，獲任命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數目會因

應運作需要而時有增減。為供參考，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，

從司法機構以外聘任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共有 30 人。另

外，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的任期亦各有不同。一般而言，外

聘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在高等法院或區域法院級別獲聘的任

期每次為數週；在裁判法院級別的任期則為期數月。部分暫

委法官及司法人員或可於一段較長時間擔任該等職位，而部

分人員則視乎其工作時間是否許可，或會在其後再次出任暫

委職位。  
 
 
為法官提供專業支援  
 
1 1 .  除了聘請法律界專業人士短期執行司法職務外，

司法機構亦已推行司法助理計劃及高院司法助理計劃，聘請

具法律專業資格人士擔任助理，爲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法律

及專業支援，以協助其履行司法職務。  
 
終審法院的司法助理計劃  
 
1 2 .  司法機構於 20 10 年起推行司法助理計劃，以協助

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進行有關法律觀點的研

究，並協助處理法院其他工作。經過 2 015 年初的檢討後，

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分別推行獨立的計劃，以加強對相關法

院的支援，並由 2 015 年起，就此進行獨立的招聘工作。  
 
1 3 .  司法助理計劃繼續為終審法院提供支援。聘請的

司法助理專責協助終審法院法官進行法律研究及處理法院其

他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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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根據該項司法助理計劃，持有法律學位及已取得

／將取得法律專業證書的人士可於每年進行的公開招聘提出

申請。司法助理一般按合約形式受聘，為期約一年；在個別

情況下，部分司法助理的受聘期會稍作延長，以便他們協助

將工作交給下一屆的司法助理。現時，有五名司法助理獲聘

在 20 18 至 20 19 年工作。  
 
高等法院的高院司法助理計劃  
 
1 5 .  高等法院方面，司法機構自 20 15 年起聘請具法律

專業資格的人士為高院司法助理，向高等法院法官提供各種

形式的法律及專業支援。高院司法助理計劃分爲兩個組

別  —  
 

( a )  高院司法助理就司法機構的民事案件和法律研究

工作提供協助。高院司法助理優先協助處理高等

法院（尤其上訴法庭）的民事案件，但間中也爲

其他法院級別的工作及有關司法機構行政管理事

宜的法律研究提供協助；以及  
 
( b )  高院司法助理（刑事）就刑事上訴聆訊向上訴法

庭法官提供協助。  
 
1 6 .  高院司法助理職位的申請人須在香港或任何其他

普通法適用地區取得律師或大律師資格，以及具備自取得律

師或大律師資格後的相關執業經驗。司法機構會因應運作上

的需要，定期通過公開招聘方式聘請高院司法助理。高院司

法助理因應個別情況以一年或兩年的合約形式受聘，而受聘

期或可延續。現時聘用的高院司法助理和高院司法助理（刑

事）共有 1 2 名。另外兩名新聘任人員將於 20 19 年 1 月上

任。  
 
司法學院行政機構的專業人員   
 
1 7 .  司法機構成立了司法學院，就關乎司法培訓、法

律研究以及各類手冊及指示的製作／更新等事宜，向各級法

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持續的支援，以增進其司法技能和

知識。在司法學院轄下成立的行政機構，專責爲法官及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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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提供法律及專業支援。目前，有六名具備法律專業資格

且在法律專業培訓方面擁有相關經驗者受聘爲司法學院的總

監和律師，專責爲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法律及研究支援，並

就籌劃和提供各種司法培訓的事宜給予協助。  
 
1 8 .  司法學院轄下行政機構的總監和律師，均通過公

開招聘方式聘請，其初次聘用期爲三年，任期或可延續。 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 9 .  請委員省覽本文件内容。 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 018 年 1 2 月  


